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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造同意”到“参与式营造”:
社区更新实践中的共同体重塑

———以上海市 H 小区空间改造行动为例∗

王　 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社区更新具有改善空间品质与提升社会效益的双重意涵。 微观层面的空间实践呈现出两种截

然不同的更新治理样态,多元主体间关系结构及其行为选择对于更新治理效果具有直接影响。 权力逻辑

牵引的空间议题由政府与专业人士主导,项目化运作模式使得“同意”被程式化地制造出来,反而加剧了

主体间紧张关系。 相比之下,参与式营造的更新模式则呈现出相对均衡的主体关系结构。 通过上海市 H

小区空间改造行动的案例研究发现,以空间更新为媒介重塑共同体的过程需要各主体在行动中调适关系

结构,共同推动以强化居民主体性为指向的流程再造。 基层党组织和政府提供初始动力与引导协调,其

行动自觉赋予社会组织及在地居民以自主性空间;外来社会组织通过与社区构建情感联结与利益联结,

形成在地化行动策略的同时也着力推动社区关系网络重构;在地居民全过程参与进行诉求表达与邻里交

往,有助于激发参与的内生动力以及营造邻里交往密切的共同体。 这表明,在社区更新实践中,找准角色

定位、协调主体间关系与寻找共同行动契合点是达成更新成效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社区更新;多元参与;共同体重塑;居民主体性;制造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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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由于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存量更新逐步取代增量开发成为城市发展与建设的“新常态”,寻

找旧地区的新价值成为现阶段城市更新追寻的目标[1] 。 从实践来看,大规模“推倒重来式”的更新模式

会对居民社会网络与历史文脉延续造成破坏性影响,由此带动的城市发展亦是不近人情与缺乏温度的,

与“人民城市”理念背道而驰。 相比之下,以公共设施与公共空间为主要优化目标的社区微更新,因其在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预防社区衰败与满足居民需求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受到理论与实务界

741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43 卷

的关注与推崇。 着眼于微观层面与微观机理的社区更新不仅意味着我国城市建设由粗放型向内涵型发

展转变,还强调利益调合、联合行动以及持续推进社区发展的治理面向[2] 。 质言之,城市更新尺度变迁的

背后隐含着治理结构转变的逻辑,即借由空间实践活动重塑多元主体关系。 由此,如何以空间议题为切

入口,激发社区内生动力、推动多元参与共治已然成为当下城市更新与社会治理共同关注的重要命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

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3] 。

这是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变与治理体制机制优化的重要举措,也是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路

径。 在各类空间治理实践中,不同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重构均意在推动空间资源使用、利益分配机制以

及社会空间秩序的完善[4] 。 已有研究主要沿着两条逻辑脉络展开探讨:一是基于空间生产与空间正义的

视角,透视城市空间实践的权力结构及其演变进路,剖析社区更新的价值正当性。 城市空间是经济资本、

政治生活、权力运作等相互交织的复杂社会建构过程的产物。 在增长取向的城市发展模式中,公权力和

资本以稳定的互构关系主导着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造成空间分化、社会区隔等一系列负面后果[5] 。 立

足城市权利的主张,对空间的平等占有和支配是实现这项集体权利的本质要求[6] 。 社区赋权为修正城市

更新价值导向找到了一条“上下结合”的实践路径[7] ,即藉由城市微空间的更新保障城市居民的空间支

配权与空间资源公正分配,进而维护城市权利[8] 。 二是基于“空间—社会”视角,具体探讨参与社区更新

的主体行为及其互动关系。 相关研究表明,构建政府、居间媒介与居民等多方互动共治平台有助于推动

社区微更新落实与长期发展[9] 。 基层组织引领、赋能和社区居民参与主动性发挥、调动共同形塑了社区

服务的共同生产机制[10] 。 但是,因为更新的参与主体不同而形成的差异化机制会对更新的社会效果产

生影响[11] 。 其核心问题在于居民是否全过程实质性参与社区更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12] 。 “参与”既有

可能成为促进更新与治理跨界交叉的纽带,也存在沦为口号或装饰品的风险[13] 。 既有研究呈现出理念

愿景与实践经验之间的落差,以更新举措践行城市权利和撬动社区善治的实现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探究。

由此引出本文的研究关切,如何以空间改造为契机,在推动多元协同的实践过程中强化居民的主体

性? 基于空间实践中权力逻辑与权利逻辑的分野,本研究区分了“制造同意”与“参与式营造”两种微观

层面的空间治理模式,并聚焦上海市 H 小区空间改造行动的个案,呈现社区更新实践中多元主体的协作

互动过程,探究基层政府与社会力量、专业知识与在地体验之间如何达致平衡协调,进而明晰在微观空间

实践中重塑共同体的运作机理。

二、“制造同意”:空间实践中的权力逻辑与行动策略

列菲弗尔曾指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

所生产。” [14]空间的社会属性使得个体和组织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到相关实践之中。 通常,物理空间

的变动有可能加剧主体间关系的紧张程度,比较典型的如房屋征收与补偿所引发的矛盾、冲突乃至抗争。

一旦居住空间发生变化,那些隐匿的经济主张、权利诉求等便会集中爆发。 在形形色色的空间紧张对立关

系中,“发展”“美观”“文化”等话语被牵涉其中的各行为主体频繁使用,用以佐证其空间主张的正当性与合

理性[15] 。 日常生活的空间随即演化为利益博弈的场域,权力冲突与协调贯穿空间改造议题的始终。

如图 1 所示,政府、专业人士与居民是空间改造议题的主要行动者。 政府作为公共意志的代表,享有

制定区域规划与决定财政资金流向的权力,土地使用途径与空间形态变更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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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由政府牵头主导或推动空间改造议题落地实施是常见的社区更新模式。 空间改造议题不同于其他

类型公共决策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对专业性提出较高要求,需要具备设计知识的专业人士全程参与。 在

地居民是空间的实际使用者,空间的变动情况与其日常生活直接相关,日常生活体验与空间使用需求共

同构成了居民参与空间改造议题的充分条件。

空间改造议题

政府

交付任务 承接项目

专业人士

居民

引导

授意
在

场

图 1　 空间改造议题中“同意”的制造机制

在三者互动过程中,空间改造议题以项目化方式运作。 政府与专业人士分别扮演“发包方”和“承包

方”的角色,即政府交付任务,专业人士承接项目并按照政府意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项目实施过程

往往借助形式理性设计和程序技术进行控制,意在体现与贯彻资金拨付方的意志[16] 。 在地居民则在政

府的授意、专业人士的引导下,充当“在场者”的角色。 在某种程度上,被指定与授意的居民成为了空间

改造这项公共决策的见证者,而并非实质意义上的参与者。 “同意”就这样被程式化地制造出来。 同意

本身是弥合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张力以及缓和权威性与自主性之间紧张关系的关键[17] 。 在空间改造议题

中,由政府、专业人士与居民共同制造的“同意”同样破解了共同行动困局。 只不过,一旦复杂商议过程

被技术化处理为某些形式化的决策流程,主体间权力关系处于非均衡状态,其后果往往是更新决策与居

民意愿难以调和,矛盾有可能在空间改造的中期或后期集中爆发[18] 。
 

可见,掌握公共权力的政府与拥有知识权力的专家实质上左右着空间改造议题的设定与执行,由权

力逻辑驱动的多元主体协商与决策程序构成一种“微妙的强制”,所谓民主决策程序的设置并未在实质

上拓宽民主参与,在地居民对于空间改造议题的影响范围及程度受限。 这种权威主导下的表象化参

与[19]使得空间的实际使用者在空间变动过程中始终处于“失语”状态,难以真正体现人民对于城市权利

的需要。 此外,专业人士在任务完成后即抽身而退,这种“蜻蜓点水”式的介入方式难以有效激发内生动

力,也无益于社区更新的可持续发展。 显然,权力逻辑主导下的空间改造行动暗含了非均衡的多元主体

关系结构,“制造同意”的做法加剧了主体间紧张关系,对立、冲突与协调成为维持微妙平衡的主要行动

策略。

三、参与式营造:社区更新中的多元主体参与及协作

由上述分析可知,非均衡的权力结构关系极有可能将空间实践导向“制造同意”的困局。 治理结构

调整以及参与流程再造是决定社区更新成效的关键要素。 本研究通过实地调研获取的一手资料与收集

整理的二手资料,发现参与上海市 H 小区空间改造行动的多元主体呈现出相对均衡的协作样态,为破解

社区更新的共同行动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 单案例研究的案例选择通常遵循立意抽样原则,旨在深入研

究和检验理论框架,从而为之找到具有代表性的范例[20] 。 本文之所以选取上海市 H 小区的空间改造行

动作为分析对象,主要是基于:其一,从全国范围看,上海城市发展较早地步入存量更新模式。 相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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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具有“先行先试”的示范效应,为观测城市物质空间变动及主体间互动关系变化提供了丰富的实践

素材。 其二,基于 H 小区的案例,我们能够清晰地观察到空间改造行动由筹划、实施、建成到投入使用的

全过程,进而剖析包括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社会组织、居民等的行为逻辑及其互动关系。 其三,H 小区的

更新实践调动了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更新成果获得多项社会荣誉,并得到主流官方媒体的报道,社会反

响良好。

(一)参与主体概况介绍

H 小区建成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是一个以老旧售后公房为主的混合型小区。 小区常住实有户数近

3
 

000 户,居住结构为 40%老年人、40%亲子家庭和 20%流动租户。 改造项目未启动之前,H 小区存在基

础设施老旧、居住空间受限、公共空间不足、邻里关系疏远和社区参与意愿低等问题。 恰逢“一街一品”

整体打造契机,街道和居委会遂引入 D 组织作为第三方承接社区规划与营造的系统性工作,试图充分挖

掘社区空间潜能与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作为深度参与者,D 组织采用了驻地辅导模式,借助“在地化”长

期深耕的方式来回应社区真实需求、推动社区集体参与实践。

(二)空间改造的项目创建与行动框架

在空间改造开展之前,参与行动的各方便相约共同制定面向未来的“硬件”与“软件”并重的美好计

划,并确定了“藉由社区更新推动社区治理”的工作思路。 根据 D 组织的前期调研走访与空间资源梳理,

综合居民意愿、现有资源与实际需求,小区内一处 1
 

100 平方米的地下人防空间被发掘出来,成为社区更

新的着力点。 地下空间的改造再利用不仅能够将空间属性由“消极”转变为“积极”,还有助于发挥公共

服务功能、推动社区文化延续以及改善居民生活环境[21] 。 地下人防空间的改造行动是一项具有试验性

的系统工程,涉及主体间协调合作和空间改造、运行维护。 多元主体在协商与探索中不断调适,形成如图

2 所示的行动框架。

区民防办
共同
推动 街道

购买
服务

D组织

引入

引导

外部资源

居民群体 全龄层参与

需求导向的空间使用

可持续的空间运营

图 2　 H 小区空间改造的行动框架

1. 围绕空间活化的多元协调与合作。 鉴于地下人防空间的特殊属性,空间活化有赖于行政系统内部

的条块协调以及行政系统外部的政社协调。 从行政系统内部看,区民防部门出于探索公用民防工程非营

利性公益化使用模式的需要,会同街道、居委会共同推动地下人防空间再利用。 这种条块部门“结对”实

现治理创新的运作机制,有助于克服条块分割的弊病,同时向上级发送政绩信号[22] 。 从行政系统外部

看,街道向 D 组织购买服务,并约定为期三年的合作规划。 第一年投入 80 万元用于硬件改造与相关软性

治理工作;第二年投入 20 万元支持 D 组织在社区开展低碳系列活动;第三年政府不再投入资金,D 组织

拥有地下空间的使用权和经营权,逐步培育其“自我造血”机制。 除资金等显性支持外,基层党组织和政

府还提供诸如引领与统筹、协助联络居民等隐性支持。 在最大程度地保有 D 组织在其专业领域自主性的

前提下,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推动空间活化。

2. 围绕空间使用的共同营造与运行维护。 空间使用突出居民主体性与运营可持续性。 一方面,空间

改造预设的参与者覆盖全龄层,即希望各年龄段的居民都能够参与到空间的规划、改造和后续使用中。

其中,挖掘社区青年力量,把青年吸引到基础性的社区交往中来是空间营造的主要目标之一。 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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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直观可见的空间外观变更以外,如何面向居民提供需求导向的服务以及维持空间运营维护是重要的

“软”环节。 对此,D 组织通过组织不同类型的活动来挖掘社区内部资源与引入社区外部资源。 社区青年

骨干与认同“社区友好”理念的外部资源联通互动,面向社区社群提供免费或低于市场价的服务内容,并

共同协商有关空间治理、资源使用、活动设计以及空间运营可能带来的利益分配等一系列问题[23] 。 只不

过,如何平衡公益属性与商业活动、场景展示与生活需求之间的关系,仍需要在实际的空间运营与维护过

程中加以探索与讨论。

围绕空间改造所展开的一系列行动构成多元主体参与的整体性框架。 改造前的协商意在探讨空间

再利用的可行性及其合作规划,改造中及改造后的互动则主要围绕引导居民参与和塑造空间活力。 这个

整体性行动框架并非预先设置的,而是多元主体在行动中不断调适而逐步形成的。 撬动参与、服务居民

的行动目标贯穿始终。

(三)空间改造行动中的居民全过程参与

公共空间营造不仅是公共事件本身,也为持续的社区参与提供了空间可能[24] 。 然而,公众参与并不

总是顺畅的。 原因在于,每个人拥有的知识都是一种“分散知识”或有关特定情势的“特殊知识” [25] 。 如

不加以适当引导,则容易陷入无序参与;若干预过多,则会使得意见未能得以充分表达。 此外,个体对于

空间的感知与体验存在主观差异,也会造成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力落差”。 鉴于此,H 小区空间改造

在尊重居民自主意愿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线上线下联动、实地考察参观以及共创工作坊等多种方式,总体

上形成了兼顾广度与深度的梯度参与路径(如图 3 所示)。

居民

参与广度

广泛参与——线上即时沟通

体验式参与——实地考察参观

深度参与——共创工作坊

参与深度

图 3　 H 小区空间改造中居民的梯度参与

1. 广泛参与———线上交流互动。 D 组织邀请居民加入“H 小区地下共享空间共创群”和“H 社区生活

群”微信群,以便及时了解追踪小区空间改造的动态信息,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参与。 具体来说,前者主要

用于向居民即时发布小区空间改造的进度、相关活动,方便居民知悉和了解社区空间的改造情况;后者则

兼具功用性与交互性,除发布空间改造相关信息外,还着眼于加强邻里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实现社区

层面信息的“可见”和意见的“可辩”,并以此构建共同体意识[26] 。 H 小区的居民大多是被线下活动吸引

加入到线上交流群组之中,并围绕空间改造事件形成持续关注与即时讨论,便捷的线上交流互动进一步

拉近了社区邻里之间的感情。

2. 体验式参与———需求收集汇总。 D 组织在居委会的协助下,邀请居民实地参观地下空间。 在设计

师团队简要介绍空间改造整体意图与构想之后,在场居民便针对空间使用需求与服务期待提出意见与建

议。 从活动现场的反馈来看,居民对于地下空间功能、服务的期待主要包括健身娱乐、儿童游戏、亲子活

动以及手工艺等方面,而担忧则主要集中在地下空间的通风、噪声、卫生间以及网络等问题。 D 组织将收

集到的居民意见汇总,集中纳入空间设计方案之中。 尤其是针对居民的担忧,D 组织亦反馈会提供相应

的解决方案。 此外,D 组织还采取招募空间主理人、定期举办市集等多种方式,鼓励居民发挥一技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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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服务的提供者,同时推动社区内外部资源联动并面向居民提供多样化服务。

3. 深度参与———设计方案共创。 “共创工作坊”即由专业导师作为引导发言人、对空间改造议题感

兴趣的居民作为共创者,围绕小组选定的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具体规划方案。 参与共创的居民可视为

“核心参与者”,他们对于空间改造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愿意为深度参与支付更多的时间成本。 共创

工作坊很好地回答了居民在社区空间改造这一专业性较强的公共事务领域“何以可为”的问题。 于居民

而言,参与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他们对于空间的主观感受和需求能够在专业导师的引导下转化为具体

可行的设计方案;对设计师来说,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居民对于空间改造的需求与想法,一定程度上

避免了改造后空间使用率低的窘迫局面。

由 H 小区空间改造行动的愿景、实施过程与公众参与情况能够发现:第一,有形的物质空间改造与

无形的社会关系重构是同步推进的。 围绕空间改造议题,多元主体的参与互动在潜移默化中编织起关系

网络,以实体空间为媒介的共同行动与情感联结使得作为居住栖身场所的“小区”逐渐被赋予“社区”共

同体的意涵。 第二,基层组织的统筹协调与社会组织的专业引导共同推动了参与式营造行动。 二者的互

动并非建立在前者对后者的权威支配与行为控制之上,而是致力于以空间活化为目标的资源调配和优势

互补并达致动态平衡。 第三,居民并非以“在场”这种象征性意味浓厚的形式参与其中,而是在自愿基础

上有选择地参与到相关实践之中,来自居民的意见与主张直接影响到空间改造后呈现的面貌及功能。

四、以更新重塑共同体:正式权力融入日常生活的微观实践机制

公共空间营造为正式权力融入日常生活提供了相对温和的切入口。 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将注意力投

注于可触摸、可感觉、可运用的有形之物,公共空间承载与展示的是社区更新及治理创新的过程及成果,

将创新性工作打造为“亮点”有助于持续吸引上级注意力[27] 。 于社区居民而言,公共空间本身具有公共

性、开放性与交互性等特征,空间感知会催生参与相关议题的兴趣,进而为构建居民与空间的联结和居民

之间的交往互动提供契机。 基于此,公共空间为多元参与提供了场景与事件基础。 以空间更新为媒介重

塑共同体则有赖于各主体在行动中调适关系结构,共同推动以强化居民主体性为指向的流程再造。

(一)基层党组织和政府的行动自觉:动力供给与引导协调

在城市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期间,基层职能向重视公共服务、公共管理与公共安全转变[28] 。 社会治理

创新本身带有高度模糊性与议题在地性等特征。 通常情况下,上级提供原则性指导意见与概念化行动框

架,基层自主性的发挥对于治理实际效果具有关键影响。 在具体治理实践中,基层主要发挥最低标准设

定者、多方协调召集者与助成者等功能[29] 。

1. 初始动力的提供者———“搭台”与“引流”。 任何一项公共议题由筹划布局到落地实施都要经历复

杂的资源协调过程。 相较于其他主体而言,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具备更强的平台搭建与资源调度能力,这

在行动启动阶段尤为重要。 在行政系统内部,其积极与相关部门就空间更新议题进行沟通,以获取相应

的许可与支持,以“条块结对”的方式携手推进治理模式创新。 在行政系统外部,其可以通过向社会组织

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将专业性的外部资源链接至社区内部,并通过项目化运作的方式在整体上把控社

区更新的方向与进展。 经由正式渠道搭建起来的平台和引入进来的资源为后续更新行动提供了初始动

力,多元主体协作的基础性行动框架初步形成。 更为重要的是,由基层组织牵头即意味着合法性资源的

持续供给,对散落于社区内外部潜在的、可供调动的资源构成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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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退居幕后的协调者———引导与协调。 当“搭台”与“引流”的步骤完成,基层组织即由台前转至幕

后,其作用侧重引导与协调。 这种适时退居幕后的做法能够弥合保持领导地位与维系合作关系二者之间

的张力。 一方面,非直接干预有助于营造相对宽松的环境,促进社区内外部资源的自由流动与调配组合,

以充分调动社会组织与在地居民参与的积极性。 尤其是对于由外部引入的社会组织而言,其专业性知识

的运用以及服务目标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基层组织的有力支持。 另一方面,退居幕后与保持领导地

位二者是并行不悖的。 基层组织凭借权威性和嵌入性双重优势,从利益、组织和价值等方面整合社区成

员,进而形成营造共同体的强大合力[30] 。 社会组织和在地居民位于台前、基层组织居于幕后的位置排

布,有助于保障社会组织在其专业领域的自主性空间以及充分尊重在地居民的实际需求。 这样一来,随

着社会组织与在地居民“入场”,由基层组织牵头搭建的行动框架愈发完善,多元协作的成效缓慢并持续

释放。

(二)外来社会组织的社区融入:情感联结与利益联结

社区更新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到专业的空间设计与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的服务设计。 具备专业

技术与一定协调能力的社会组织不可或缺。 作为外来的公共服务提供者,社会组织亟需融入社区以便充

分挖掘居民关于空间改造与使用的实际需求,即根据社区实际情况制定“在地化”的实施方案。 其中,情

感联结与利益联结是其获取合法性资源与激活社区内生动力的有效途径。

1. 情感联结:构建情境合法性。 外来社会组织经由基层政府的引介得以入场,但其行动的合法性与

正当性并非不证自明。 相反地,其开展相关工作极有可能遭遇居民的不解与漠视,以致于出现社会组织

难以与所服务社区产生紧密联系的“悬浮”现象[31] 。 显然,面对具体情境,外来社会组织的合法性仍需要

经营与维系。 “情境合法性” [32] 的构建有赖于成体系的话语表达与服务内容设计。 D 组织始终强调其

“在地深耕”的属性,在与居民进行线上或线下交流时,善用“我们”的话语,体现一个外来组织融入社区

内部的话语自觉。 与此同时,D 组织围绕居民的实际诉求,有针对性地开展了参访、工作坊等一系列活

动,力图与前来参加活动的居民建立联系的同时,也着力发现与挖掘空间改造与运营的核心参与者。 外

来社会组织与在地居民之间情感联结的搭建与维系,不仅是其有序推进工作的基础程序,也是以自身为

“节点”推动社区关系网络重构的重要步骤。

2. 利益联结:结成互惠共同体。 在加强情感联结之余,外来社会组织与社区还应积极寻求利益联结

点,结成互惠共同体。 外来社会组织能够向社区供给以专业性知识为支撑的服务设计和链接外部资源,

这些往往是社区更新过程中亟需却难以自发生成的。 反过来,社区为外来社会组织提供了发挥作用和扩

大影响的场域和平台,社会组织可借此打造具有公益性、标志性的公益服务品牌,这也是社会组织谋求发

展和提升其在社会治理领域“识别度”的必然选择。 利益联结与互惠关系的打造,有助于外来社会组织

与在地居民的良性互动。 外来社会组织向社区供给的资源与社区内部资源有机结合,共同致力于激活社

区的内生动力。 二者共利互惠关系的建立与维系,对于营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共同体

多有裨益。

(三)基于自愿自发的居民参与:诉求表达与邻里交往

居民主体性缺失与参与不足是当下社区治理所面临的普遍难题。 诸多旨在动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实践的做法往往收效甚微,参与不免陷入虚化与形式化的窠臼。 公共空间改造议题贴近居民日常生活,

居民可表达诉求,参与空间的共建,并在空间使用与运营过程中持续参与空间的共治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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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诉求表达:激发居民参与内生动力。 诉求是激发公共性的内生变量[33] 。 居民参与的内生动力源

于实际诉求。 换言之,任何公共议题引发关注与讨论的前提条件是鲜明的需求导向与明确的问题指向。

空间改造议题直指原有公共空间和服务设施无法满足多样化需求的现实困境,议题本身即具备激发居民

诉求表达的潜质。 居民基于日常生活中对空间的知觉和经验,可以将空间形成有归属感的地方,进而形

成亲密纽带连接的社区[34] 。 此外,为有效释放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精细化的流程设置与多样化

的活动内容不可或缺。 在专业性较强的空间改造议题推进过程中,D 组织设计了多元参与渠道和丰富的

活动内容来吸引对此感兴趣的居民参与其中。 激发居民参与内生动力强调“吸引”而非“动员”。 原因在

于,动员虽简便易行,但往往只能得到一批“不情愿的看客”。 营造吸引力的难度虽大,但却能够诱发实

质性参与,并形成良性循环。

2. 邻里交往:基于空间营造的持续参与。 “藉由社区更新推动社区治理”意味着以空间改造和运营、

维护全过程持续凝聚居民参与和构建公共交往。 如何依托空间活力建设塑造持续性参与成为关键问题。

H 小区的空间改造行动提供了三条可行的实践路径:一是作为服务对象的参与,居民参与到各项服务活

动之中,为空间集聚人气,同时增进邻里互动交往;二是作为社群成员的参与,以空间为依托,居民可结成

兴趣类社群,逐步培育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以及对社区文化的认同感;三是作为服务供给者的参与,居民

可发挥自身一技之长,担任空间主理人,深度参与空间的活力运营与持续发展。 多样化的参与模式为不

同需求的居民融入空间营造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在保持空间活力的同时也有助于营造邻里交往

密切的社区共同体。

五、结论与讨论

社区更新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推动社区治理走向多元善治的实践进路。 因其处于更新

与治理的交叉领域,故而被赋予了改善空间品质与提升社会效益的双重意涵。 本研究考察了围绕空间改

造议题所生成的两种微观层面的更新治理模式,发现多元主体间的关系结构及其行为选择对于更新治理

效果产生直接影响。 在权力逻辑主导的空间实践中,政府与专业人士借助项目化运作的方式对空间改造

行动施加影响,参与协商与决策的程序构成一种“微妙的强制”,充当在场者的居民被卷入至同意的程式

化制造之中。 非均衡的主体间权力结构及其塑造的权威主导下的表象化参与,无疑加剧了空间实践中的

主体间紧张关系。 相形之下,“参与式营造”的社区更新模式则呈现出多元主体相对均衡的关系结构。

上海市 H 小区空间改造行动的案例表明,社区公共空间为多元参与提供了场景与事件基础,以空间更新

为媒介重塑共同体有赖于各主体在行动中调适关系,共同推动以强化居民主体性为指向的流程再造。 具

体而言,基层党组织和政府提供初始动力与引导协调,其行动自觉赋予社会组织及在地居民自主性空间;

外来社会组织通过与社区构建情感联结与利益联结,形成在地化行动策略的同时也着力推动社区关系网

络重构;在地居民全过程参与诉求表达与邻里交往,多元参与渠道与多样参与模式为居民全过程参与空

间营造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有助于激发其参与更新治理的内生动力以及营造邻里交往密切的共

同体。

本研究回应了“如何藉由社区更新推动城市权利实现与治理绩效改善”的疑问,对于社区更新中的

居民主体性塑造机制作出解释。 城市更新由关注大尺度空间改造转向以小尺度社区公共空间为切入口,

其中蕴含了更新模式与治理结构转型的意味。 但是,机制转变的发生仍有赖于多元主体在行动中不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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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关系,共同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空间治理实践。 在社区更新实践中,基层组织、社会组织与在地居

民均具备参与动力与发挥相应作用的潜质,如何找准角色定位、协调主体间关系与寻找共同行动契合点

是达成更新成效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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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munity
 

renewal
 

carries
 

the
 

dual
 

significance
 

of
 

enhancing
 

spatial
 

quality
 

and
 

generating
 

social
 

benefits.
 

Micro-level
 

spatial
 

practices
 

present
 

two
 

distinct
 

patterns
 

of
 

renewal
 

governance.
 

The
 

relational
 

structure
 

among
 

multiple
 

subjects
 

and
 

their
 

behavioral
 

choices
 

directly
 

influe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renewal
 

governance.
 

Spatial
 

issues
 

driven
 

by
 

the
 

logic
 

of
 

power
 

are
 

dominat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professionals,
 

and
 

the
 

project-based
 

operation
 

model
 

leads
 

to
 

the
 

stylized
 

“ manufacturing
 

of
 

consent”,
 

which
 

exacerbates
 

the
 

tensions
 

among
 

subjects.
 

In
 

contrast,
 

the
 

renewal
 

model
 

of
 

participatory
 

construction
 

shows
 

a
 

relatively
 

balanced
 

relational
 

structure
 

among
 

subjects.
 

A
 

case
 

study
 

of
 

th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H
 

community
 

in
 

Shanghai
 

reveals
 

that
 

reshaping
 

the
 

community
 

through
 

spatial
 

renewal
 

depends
 

on
 

the
 

adjust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structure
 

by
 

each
 

subject
 

in
 

the
 

action,
 

so
 

as
 

to
 

jointly
 

promote
 

a
 

process
 

reengineering
 

aimed
 

at
 

strengthening
 

residents’
 

subjectivity.
 

The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governments
 

provide
 

initial
 

impetus,
 

guidance,
 

and
 

coordination,
 

and
 

their
 

proactive
 

actions
 

grant
 

autonomy
 

to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local
 

residents.
 

External
 

social
 

organizations
 

build
 

emotional
 

and
 

interest
 

connections
 

with
 

the
 

community,
 

develop
 

localized
 

action
 

strategies,
 

and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mmunity’s
 

relational
 

network.
 

Local
 

resi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appeal
 

expression
 

and
 

neighborhood
 

communication
 

helps
 

to
 

stimulate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participation
 

and
 

create
 

a
 

community
 

with
 

close
 

neighborhood
 

communication.
 

This
 

indicates
 

that
 

in
 

the
 

practice
 

of
 

community
 

renewal,
 

identifying
 

appropriate
 

roles,
 

coordinating
 

relationships
 

among
 

stakeholders,
 

and
 

finding
 

common
 

ground
 

for
 

collective
 

action
 

are
 

the
 

keys
 

to
 

achieving
 

successful
 

renewal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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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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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facturing
 

con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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